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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控股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一、公司控股企业发电量情况

经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控股发电企业完成发电量139.61亿千瓦时，同比减少3.2%。 其中：

1、煤电完成97.7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3%，主要是受发电结构影响。

2、天然气发电完成18.58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5.7%，主要是发电用天然气安排影响。

3、风力发电完成17.1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9%；光伏及分布式发电完成6.22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3.6%，主要是发电装机容量增加和风光资源变化综合影响。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控股发电企业上网电量134.12亿千瓦时，上网电价均价0.483元/千瓦时（含

税），参与市场交易电量134.12亿千瓦时。

公司主要控股发电企业2026年第一季度发电量情况

电源类型 企业项目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

装机容量（万

千瓦）

发电量（亿

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 2×100 27.34 26.49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控股） 40 2×90 24.62 23.47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1 63+60 11.81 11.11

淮北申皖发电有限公司 51 2×66 15.43 14.66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135 9.13 8.69

申能吴忠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97.43 2×35 9.37 8.62

气电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 65

2×40.3+2×

42.3

9.70 9.51

上海申能崇明发电有限公司 100 2×42.42 4.08 4.02

上海申能奉贤热电有限公司 51

45.85+

46.67

4.80 4.70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96 21.28 1.5555 1.5027

申能新能源达茂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9.75 0.4900 0.4753

上海华港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6.75 0.3174 0.3122

青海格尔木东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1883 0.1810

青海格尔木清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5 0.1875 0.1836

青海格尔木瑞鑫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027 0.1952

青海乌兰县华扬晟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0.9665 0.9669

青海海南州鑫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356 0.2313

陕西榆林协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4254 0.4157

山西岢岚县风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5412 0.5252

河南南召聚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9.78 0.3529 0.3427

河南淮阳县联浩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 5.2 0.3652 0.3589

内蒙呼和浩特市国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5 0.7807 0.7617

江苏如东协鑫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20 1.1641 1.1176

江苏如东智鑫海上风电有限公司 90 15 0.9418 0.9085

河南漯河恒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2401 0.2372

风电

青海乌兰县润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5796 0.5704

榆林协鑫智慧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7 0.4010 0.3927

宁明县中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5649 0.5488

濉溪县鑫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65 5 0.3070 0.3026

天门申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 0.6878 0.6673

贵州罗甸申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80 10 0.4117 0.4100

全南县三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2082 0.2191

海南申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60.3 2.7987 2.7202

光伏发电

新疆哈密华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5 0.1682 0.1668

江苏灌云永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9.8 0.1827 0.1782

贵州关岭卓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 0.2330 0.2307

湖北沙洋楚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1577 0.1567

陕西榆林协能鑫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 10 0.2353 0.2350

安徽枞阳县晨华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100 8 0.1427 0.1417

贵州独山卓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0.2288 0.2259

贵州关岭申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5 0.2321 0.2271

安徽宣城市永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0.1528 0.1516

安徽含山县林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0.1919 0.1904

湖北宜城市申宜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6.976 0.2851 0.2827

枣庄峄之光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 0.2078 0.2058

广西恒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0269 0.0266

大荔煜龙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8.82 0.2274 0.2259

天门申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5 0.0973 0.0942

宁夏宁东申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0.1222 0.1219

岢岚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64 10 0.3400 0.3370

宣城市永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6 0.1168 0.1158

岢岚京润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2 0.4031 0.4007

岚县申河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8 0.2768 0.2753

注：公司上网电量以最终实际结算为准。

二、公司控股企业装机容量情况

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2066.11万千瓦，同比增加15.1%。 其中：煤电840万千

瓦，占40.7%；气电342.56万千瓦，占16.6%；风电343.56万千瓦，占16.6%；光伏发电442.92万千瓦，占

21.4%；分布式供电87.83万千瓦，占4.3%；独立储能9.25万千瓦，占0.4%。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6/4/18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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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6-036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中文全称由“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奔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由“Ninestar� Corporation” 变更为“Pantum� Technology� Co.,� Ltd.” ，英文简称

由“Ninestar� ” 变更为“Pantum� Technology” 。

2、公司的证券简称由“纳思达” 变更为“奔图科技” ，启用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

3、公司证券代码“002180” 保持不变。

一、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于2026年4月2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中文全称由“纳思达

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由“Ninestar� Corporation” 变更为“Pantum�

Technology� Co.,� Ltd.” ，英文简称由“Ninestar� ” 变更为“Pantum� Technology” ，证券简称由“纳思达”

变更为“奔图科技” ，证券代码“002180” 保持不变，并修订《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3

月18日及2026年4月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并修订 〈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7）、《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广东省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6372834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汪东颖

注册资本：142187.8923万

成立日期：1991年11月27日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B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销

售；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办公设备耗材制造；办公

设备耗材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

售；再生资源加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科技中介服务；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机械设备租赁；商用密码产品销售；增材制造装备销售；

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零售；咨询策划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已事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书面申请，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中文名称由“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简称由“纳思达” 变

更为“奔图科技” ，启用时间为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证券代码“002180” 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1、奔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3、变更公司全称报备、变更证券简称申请表。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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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稀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4/23 － 2026/4/24 2026/4/24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9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6,435,91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0,465,386.5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4/23 － 2026/4/24 2026/4/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15元。 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如该类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以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7073456

邮箱：gsys@gsysgf.com

特此公告。

中稀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33� � � � � � � �证券简称：华曙高科 公告编号：2026-017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西大道2710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8,678,9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8,678,9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11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1158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14,168,8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中股份数为

921,322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小曙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660,487 99.9942 14,405 0.0045 4,058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660,487 99.9942 405 0.0001 18,058 0.0057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674,487 99.9985 405 0.0001 4,058 0.0014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106,899 99.5038 136,082 0.4817 4,058 0.014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8,660,487 99.9942 14,405 0.0045 4,058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28,228,576 99.9346 405 0.0014 18,058 0.0640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8,242,576 99.9842 405 0.0014 4,058 0.0144

4

关于2026年度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28,106,899 99.5038 136,082 0.4817 4,058 0.01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至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4

议案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湖南美纳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兴旺建设有限公司、侯银华、刘一

展、钟青兰。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达代炎、王乾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华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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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江南大道17号公司白羊座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丽勤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3人， 代表股份90,921,1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131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89,971,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40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86人，代表股份949,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8%。

出席本次会议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87人，代表股份966,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2%。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8%；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950%；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2.01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情况：同意90,71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8%；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63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同意90,71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8%；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63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90,71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8%；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63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4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90,70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7%；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0603%；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5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同意90,710,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8%；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63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90,70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7%；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0603%；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7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90,70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7%；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6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0603%；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6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90,706,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3%；反对197,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9%；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2,4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8327%；反对197,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98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1赎回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2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8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19评级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0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情况：同意90,71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对18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6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361%；反对18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9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1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90,71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2%；反对18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6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361%；反对18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9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22受托管理人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708,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1%；反对195,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1%；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4,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9982%；反对1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329%；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726,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9%；反对177,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72,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8601%；反对177,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710%；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90,720,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3%；反对183,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9%；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66,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395%；反对18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9917%；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制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709,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2%；反对1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0%；弃权1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755,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1017%；反对19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1295%；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聂昕律师、鲁莎莎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6-013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鲁银鲁华（湖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为

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 投资金额：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公司以货币出资5,100万元，持股比例51%；万华

（湖北）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新能源” ）以货币出资4,900万元，持股比例49%。合

资公司作为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计划总投资45,000万元。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但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客户

集中度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标的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等风险。 同时，本

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尚需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

求，密切关注各合资方履约情况、合资公司项目进展及经营管理状况，丰富产品矩阵和客户群体，积极防

范化解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为落实公司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紧抓新能源行业发展机遇，依托公司在金属粉体材料领域的产业

基础与技术优势，协同行业龙头企业加快布局新能源电池材料赛道，公司拟与万华新能源共同出资，设

立合资公司， 投资建设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 公司以货币出资5,

100万元，持股比例51%；万华新能源以货币出资4,900万元，持股比例49%。合资公司作为高性能金属粉

体材料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计划总投资45,000万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合资公司名称：鲁银鲁华（湖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

为准）；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5100万元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

建设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鲁银鲁华(湖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生态工业园内（以工商登记为准）。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股东投资情况

序号 投资人/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持股比例(%)

1 鲁银投资 货币 5100 51%

2 万华新能源 货币 4900 49%

合计 - 10000 -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二）标的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提名三名，万华新能源提名两名，并经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名，由公司推荐，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履行监事会职责，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公司提名两名，万华新能源提名一名，并由董事会聘任。 审计委员会设

主任一人，由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经营管理机构由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两人、财务总监一人构成，其中总

经理和分管生产、技术与安全的副总经理由公司推荐人选，分管采购的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由万华新能

源推荐人选，并由董事会聘任。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

项目主体：鲁银鲁华(湖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项目规模：项目规划建设年产20万吨雾化粉生产线和年产10万吨超纯矿粉精选生产线

项目主要产品：磷酸铁锂电池正极材料用高纯铁粉、预合金钢粉、合金功能粉及高压缩雾化粉

项目建设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枝城镇大堰堤村宜都化工园区

项目总投资金额：预计为人民币45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投入为准）

2．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目前处于前期筹备阶段。

3．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当前，全球能源结构加速转型，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产业已进入规模化高速发展阶段。 磷酸铁作

为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前驱体，其市场需求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下游应用领域高度协同，已成为新

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化工原料。磷酸铁制备工艺主要包括铵法、钠法及铁法。铁法工艺在环保性、

产品纯度、压实密度及综合成本控制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未来随着高端动力电池、AI数据中心、工商业

储能等应用场景对高压实密度、长循环寿命、高倍率性能要求的持续提升，铁法工艺具备较大的发展潜

力。

公司子公司鲁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粉末冶金铁基粉末制造企业， 拥有成熟的

工艺体系、稳定的供应链网络及专业的技术团队，其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粉已实现批量供应，拥有稳定客

户群，现有产品性能指标符合磷酸铁制备要求。 公司具备项目建设及持续运营能力。

三、标的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万华(湖北)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20581MAK6M68L8U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许孝磊

成立日期 2026/03/06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枝城镇兴宜大道66号-8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万华化学（烟台）电池产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

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质

能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

服务技术咨询;能量回收系统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

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

再生资源加工;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万华化学(烟台)电池产业有限公司持股70%，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

因万华新能源成立时间为2026年3月6日，暂无财务数据可参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万华(湖北)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二）拟设合资公司基本信息

1.合资公司拟设名称“鲁银鲁华(湖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有权政府部门核准的名称

为准）。

2.合资公司拟设住址为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生态工业园内（最终以公司登记机构向公司核发的营

业执照所载地址为准）。

3.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责任，按各

自实缴出资额占合资公司实缴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利润。 合资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合资公司的债务承

担责任。

（三）注册资本、出资额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

合资各方在注册资本中的股权、出资比例、出资方式等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日期

鲁银投资 货币 5100 51% 2026年12月31日前

万华新能源 货币 4900 49% 2026年12月31日前

合计 - 10000 100% -

合资公司成立后，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向各出资人发出实缴出资缴款通知，各出资人应当自收到缴款

通知后按通知要求实缴出资。 股东全部出资于2026年12月31日前实缴完成。

（四）出资义务、违约责任

1.股东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出资方式、出资日期向合资公司缴纳出资。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

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日期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合资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 股东以实物出资的，应

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日期前办理完毕评估作价手续及权属变更登记并向合资公司交付。

2.若股东在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期限届满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其应当按照应缴未缴出资

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按期足额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支付违约金， 直至其缴纳全部出资之日或按照本

条的约定进行减资或者本协议终止时止。 并且，除应当向合资公司足额缴纳外，其还应当对给合资公司

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违约方在缴足全部出资差额前（即按照约定已缴纳其认缴的全部出资前），不享有新股优先认购

权、利润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守约方和合资公司因违约方违约引起诉讼而产生的全部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司法鉴定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均应由违约方承担。

（四）利润分配

在满足合资公司投资和经营现金流需求，且利润分配后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的条件下，合资公司

应将上年度100%实际可分配利润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给股东，但最终实际利润分配方案以合资公司股

东会决议为准。

合资公司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两个月内进行分配。

（五）公司运营的其他事项

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磷酸铁用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 主要配套乙方在宜都市投资建设的磷酸铁

项目铁粉需求。 若合资公司产能不足且经乙方书面确认，甲方可提供补充供应。

（六）协议终止不豁免违约

本协议终止不得解除任何一方在本协议终止前或与终止本协议有关的， 因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而

需要承担的责任； 或者终止任何本协议约定的且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继续有效的或必须存在的权利或义

务。

（七）协议生效

协议及其附件应于所有下列条件均已满足之日起生效：协议已经由各方盖章；关于成立公司的经营

者集中申报已完成，国家反垄断局未曾就合资公司成立施加任何禁止或限制性条件。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设立合资公司拟建设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 有利于推动公司新材料板块从传统粉末冶金

向新能源电池材料延伸，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但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客户

集中度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标的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及盈利能力不及预期等风险。 同时，本

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尚需获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

求，密切关注各合资方履约情况、合资公司项目进展及经营管理状况，丰富产品矩阵和客户群体，积极防

范化解风险。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 � �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2026-011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

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4月1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9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通讯表决结果，会议决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山东菜央子盐场有限公司拟向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详见公司2026-012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高性能金属粉体材料项目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6-013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2026-012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拟向参股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菜央子” ）。

● 投资金额：山东菜央子盐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央子盐场” ）拟以货币方式向电投菜央子

增资7,352.94万元，增资后菜央子盐场持股比例由34%增加至49%。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本次增资可能存在投资与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和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加

强过程监督，积极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投山东公司” ）组成联合体通过竞配

申报取得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W5地块项目（以下简称“W5新能源项目” ）的开发权，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鲁银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新能源” ）、公司全资子公司菜央

子盐场与国电投山东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电投菜央子，共同推进W5新能源项目开发。

根据山东省能源局意见，项目牵头开发建设主体应统一为国电投山东公司。为此，W5地块新能源项

目整体交由电投菜央子投资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鲁银新能源不再参与建设。同时，为加快推进W5新能

源项目建设，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要，菜央子盐场拟以货币方式向电投菜央子增资7,352.94万元，增资

后菜央子盐场持股比例由34%增加至49%。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增资标的名称 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7,352.94万元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菜央子盐场有限

公司拟向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羊口镇

法定代表人：房德亮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4年11月13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

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5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27.98 950.93

负债总额 1127.98 950.93

所有者权益总额 6500 0

资产负债率 14.79% 100%

电投菜央子为新设立公司，尚未产生经济效益。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占比(%) 出资金额 占比(%)

1 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6500 66% 16500 51%

2

山东菜央子盐场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

8500 34% 15852.94 49%

合计 25000 - 32352.94 -

4.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菜央子盐场以货币方式缴纳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及银行贷款。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电投菜央子聘请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

基础法，对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0.00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0.00万元，无增减值。

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菜央子盐场有限公司

丙方：电投菜央子（潍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一）增资方案

1．各方同意，丙方注册资本从25,000万元增加至32,352.94万元，即丙方本次新增加的注册资本金

额为7,352.94万元。

2．各方同意，乙方认缴丙方本次新增的全部注册资本7,352.94万元，甲方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

购权。

3．各方同意，乙方以货币方式向丙方缴纳出资。

4．本次增资完成后，丙方股东出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出资方式 出资缴纳时间 持股比例

1

国家电投集团山东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16500万元 货币 2029-06-30 51%

2 山东菜央子盐场有限公司 15852.94万元 货币 2029-06-30 49%

合计 32352.94万元 - - 100%

（二）新增出资的缴付

1．根据《评估报告》所载之评估结果，各方同意并确认丙方的全部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

价值为0元。

2．基于丙方全部股东权益的上述评估价值，各方同意，就本次增资，乙方应向丙方缴纳的出资款共

计￥73,529,400.00元。

（三）特别事项

1．员工安置。 本次增资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2．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增资不涉及丙方债权债务的变更或转移，增资完成后，丙方应继续享有或承

担其债权债务，并履行其已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四）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该方的约定或声明、保证和承诺条款），即构成违

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使其他各方遭受的所有实际发生的合理损失。 该赔偿不得损害守约方根据

中国法律应该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和救济途径。 守约方因违约方违约而获得的权利与救济在本协议和

本协议项下的增资被撤销、终止或完成后仍应有效。

2.若发生如下事宜，视为乙方违约：

（1）乙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

（2）乙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作出的声明、陈述、承诺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资

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

3.若发生如下事宜，视为甲方、丙方违约：

（1）因甲方原因，导致乙方本次增资所获丙方股权存在权利负担或权利限制;或因丙方原因，导致

其本次新增注册资本存在瑕疵，进而影响乙方所持股权的完整性;

（2）甲方、丙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

（3）因甲方、丙方的其他作为或不作为导致其他各方在本协议项下应获得的权利无效、可撤销或不

完整；

（4）丙方隐瞒丙方未披露的债务、或有负债或其他可能影响丙方权益的事项。

六、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要，推动W5风光储输一体化项目快速落地，构建“制盐+新能

源” 融合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本次菜央子盐场以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向合资公司增资，不会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可能存在投资与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和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加

强过程监督，积极防范化解经营风险。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